
双向补贴无纸化申报功能操作指南（管理单位部分）

一、填报说明

1. 本次双向补贴周期为：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

日，请上传此阶段内的服务发票及证明附件材料；

2.已经备案过本年度兑付期内发票的单位，请先通过备案管

理列表，找出之前备案过的、符合本次兑付期限的备案数据，

点击“编辑”按钮，补充对应的合同、检测报告等附件材料

（具体操作方法请见下方操作流程内“备案信息录入”第 1

条），将其补充完善后再进行备案信息的新增；

3.未备案过本年度兑付期内发票的单位，请根据下方操作流

程，直接进行备案信息的新增；

4.如存在多条备案记录对应相同发票附件的情况，请通过

“备案管理列表”内的黄色“新增”按钮进行操作。（详情

请见下方操作流程说明）；

5.请确认所填写内容完整、准确、无误后，点击提交。各申

报单位要对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所申报材料内容

属实，保证在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

所填报的各种数据、材料和凭证等相关信息均为真实、有效、

合法的，提交的材料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份。



二、操作流程

（一）登录账号

1. 进入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（网

址： http://www.hnkxyq.com/），点击首页左上角“登录”

按钮，如下图所示，选择“管理单位”身份登录。



2. 进入登陆界面后，输入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。注：如忘记

账号密码信息，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备案信息录入

1.已完成本年度兑付期内发票上传备案的单位：请先通过备

案管理列表，找出之前备案过的、符合本次兑付期限的备案

数据，点击“编辑”按钮，补充对应的合同、检测报告等附

件材料。



2.新增备案信息的单位：请点击“备案管理”菜单，进入后

先点击右侧“仪器列表”按钮，选择备案信息需要挂靠的仪

器，通过“+”号进入备案信息新增页面。

3.进入备案信息新增页面，完善所有必填信息，点击“保存”。



❊快捷方法：

①如有多条备案对应相同发票的情况，需要多次上传相同发

票信息，请在第一次上传过发票附件信息的情况下，后续直

接输入该张发票的发票号码及代码，点击一下空白处，那么

该张发票的相应信息（包括图片附件）就会自动弹出；

②将常用委托单位信息通过右下方绿色按钮进行保存，下次

输入时可直接点击列表进行勾选。



4.如存在多条备案记录对应相同发票附件的情况，请通过

“备案管理列表”内的黄色“复制”按钮，进行上传附件的

便捷操作。

①先选择此处已上传附件同时对应的仪器信息，通过右侧确

认键进行勾选；

②通过“发票信息”模块，叠加此处已上传附件同时对应的

发票信息；



③最后点击“保存”，完成叠加信息的新增。


